
广西建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富川瑶族自治县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新华乡盘坝村、莲山塘村片区）（HZZC2024-G2-230157-GXJY）

招标公告

2024年富川瑶族自治县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新华乡盘坝村、莲山塘村片区）（项目采购编号：HZZC2024-G2-230157-GXJY）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https://www.gcy.zfcg.gxzf.gov.cn/）下载《采购文件》，并于2024年04月1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前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上传加密的《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2024年富川瑶族自治县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新华乡盘坝村、莲山塘村片区）
2.项目采购编号：HZZC2024-G2-230157-GXJY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最高投标限价（采购预算价）：（人民币：大写）陆佰壹拾柒万陆仟贰佰叁拾陆元零陆分（￥6176236.06），该款项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100%。
5.采购需求

5.1建设规模：高标准农田面积0.35万亩，其中：拆除重建堰坝 2 座；防渗衬砌农渠6919m；防渗衬砌排灌渠10296 m，维修排灌渠1130m，配套渠系附属建筑物，涵管21座，修建机耕路1918m，错车台4座，回车台4座，农田防护墙125m等。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壤改良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工程、其它工程等。具体建设内容以经财政评审的《工程量清单》为准，其施工技术标准详见《施工图设计》。
5.2工程地点：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盘坝村、莲山塘村。
5.3采购内容（范围（“标的”））：建设规模描述范围内的水利水电工程及其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施工。本项目采购内容（范围（“标的”））按《国家统计局关于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1号修改单的通知（国统字〔2019〕66号）》行业分类划分为“E建筑业—4821 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置换归属《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划定的“（三）建筑业”类别。
6.要求工期：计划开工日期以开工令为准，施工总工期为240日历天。

7.质量标准：达到本项目《施工图设计》要求的合格标准。

8.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投标：是，仅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投标。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商务资格条件：投标人应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六号）》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以下各项标准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投标人为“独立法人”性质的，应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投标人为“事业单位”性质的，应持有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投标人为“其他组织”性质的，应持有有效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投标人为“自然人”性质的，应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投标人为“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性质的，应持有2023年度经持有有效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的第三方审定机构审计出具的《财务报表》，内容至少应含有①“资产负债表”、②“利润表”、③“现金流量表”及④“附注（或财务情况)说明书”；
◆投标人为“事业单位”性质的，应持有2023年度经有效签章（盖有单位公章和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载明的“负责人”签字）的《财务报表》，内容至少应含有①“资产负债表”、②“收入支出表或者收入费用表”、③“财政补助收入支出表”及④“附注（或财务情况)说明书”；

◆投标人为“自然人”性质的，应持有其基本账户开户银行（系指该自然人名下近一年（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期往前计算365个日历日）内流水额最大的账户所在开户行）为其出具的有效《资信证明》，或由满足《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方案（财库〔2012〕124号）》规定的“专业担保机构”为其参与“采购（招标）活动”出具的有效《竞（投）标担保函》。
说明：投标人使用《财务报表》作为其具有本项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时，如投标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载明“成立日期”所在年度为2023（或2024）年尚未进行财务审计的，应当提供其基本账户开户银行为其出具的有效《资信证明》或由满足《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方案（财库〔2012〕124号）》规定的“专业担保机构”为其参与“采购（招标）活动”出具的有效《投（竞）标担保函》。
1.3具有履行《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人在其递交的《响应文件》中，应对《采购文件》“第三章 项目需求和说明”载列的所有实质性内容有相应的响应承诺。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材料出具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税务机构（部门）；

◆“税款所属时期”显示为2024年01月（或02月）（《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载明“成立日期”在要求月数内的投标人，此项材料不需提交），属于特殊政策扶持情形的，亦应出具国家税务机构（部门）出具的证明函件（或该政策文件在网查询的页面截图（应能清晰反映查询网址以供核验））；

◆“税种”为投标人在“税款所属时期”内进行的合法交易行为对应产生的所有税项；

◆投标人为“自然人”性质情形的，本款材料系指“个人所得税”。

1.5本项目投标截标日往前计算3个自然年（1095个日历日）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投标人在其递交的《响应文件》--《投标函》中应有相应“本项目投标截标日往前计算3个自然年（1095个日历日）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事项。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载明的“住所”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投标人为“自然人”性质的，此处系指其《居民身份证》载明的“国籍”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持有有效的省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其法定代表人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类）》。
2.业绩要求：无要求。
3.诚信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以下载列的任意情形。
3.1为失信（黑名单（含限消））被执行人；
◆投标人为“独立法人（或事业单位）”性质的，以“信用中国（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
◆投标人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性质的，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查询结果为准（“其他组织”性质的，核验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载明的“经营者（负责人）”，“自然人”性质的，按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载明“姓名”核验）。
3.2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
4.项目总负责人（项目经理）：应是本单位的在岗人员，并持有相应的《执业（或职业或岗位或培训）证书》，要求如下：
4.1持有有效的《注册建造师证书》，《证书》载明“注册专业”为“水利水电工程”；

4.2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

4.3不得在任何在建工程中担任任何管理职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界定为无在建工程：

①在建项目施工合同工期已结束；

②项目通过合同完工验收或竣工验收；

③项目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工程项目已按建设管理程序办理停工手续。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招标公告》发布之时起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

2.方式：本项目不发放纸质文件，潜在投标人应自行在“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https://www.gcy.zfcg.gxzf.gov.cn/）下载《采购文件》（操作路径：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项目采购--获取采购文件--找到本项目--点击“申请获取采购文件”），电子《响应文件》制作应基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获取的《采购文件》编制。

四．《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24年04月1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2.地点：电子线上“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开标大厅
3.注意事项：
3.1本项目实行电子投标，投标人应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和“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的要求编制、加密并上传《响应文件》。投标人在使用系统参与投标过程中遇到涉及平台使用的任何问题，可致电“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技术支持热线咨询，联系方式：95763。

3.2投标人应及时熟悉掌握电子标系统操作指南（见广西政府采购云电子卖场首页右上角--服务中心--帮助中心--项目采购，网址：https://helpcenter.zcygov.cn/document/#/document/dashboard?siteCode=gx）。

3.3投标人应及时完成CA申领和绑定（见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中心—项目采购—常见问题—CA 管理）。

3.4投标人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投标客户端软件制作《响应文件》，“广西政府采购云”投标客户端软件请投标人自行前往下载并安装（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办事服务--下载专区--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新版客户端）。

3.5《响应文件》网上提交截止后，“广西政府采购云”（电子标系统）自动提取所有《响应文件》，各投标人应在开标会议开始后30分钟内对上传“广西政府采购云”的《响应文件》进行解密，所有投标人在规定的解密时限内完成解密或解密时限截止，本代理机构开启《响应文件》；投标人超过解密时限未完成解密的，系统默认其自动放弃。

3.6投标人应在具备有摄像头及语音功能且互联网网络状况良好的电脑登录“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远程开标大厅参与本次开标，投标人对“开标”过程中的一切质询，均应基于“广西政府采购云”在线提出。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CA证书故障、操作不当、投标人网络状态不良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及开标质询提出不成功等一切后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五．开启
1.时间：2024年04月18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后，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向各投标人发出【电子加密《响应文件》（开始解密）通知】，投标人在30分钟内自行进行《响应文件》解密。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解密的，系统默认自动放弃投标。
2.地点：电子线上“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开标大厅（本项目为贺州市全流程电子化项目，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https://www.gcy.zfcg.gxzf.gov.cn/）实行在线电子投标。投标人无需到达开标会议现场，但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合法授权绑定在投标人名下持有个人电子签名章的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在线出席电子开标会议，随时关注开标会议进度，如遇开标会议过程中的电子询标或对开标会议存在的质询，均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线通过“广西政府采购云”平台进行相应操作）。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和期限

1.《采购文件》预公示媒介：本项目《采购文件》预公示信息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pub.ccgp.gov.cn/）”、“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zfcg.gxzf.gov.cn/）”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西·贺州）（网址：http://ggzy.jgswj.gxzf.gov.cn/hzggzy/）”发布，公告有效期限为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2.《招标公告》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发布媒介与《采购文件》预公示媒介一致，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pub.ccgp.gov.cn/）”、“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zfcg.gxzf.gov.cn/）”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西·贺州）（网址：http://ggzy.jgswj.gxzf.gov.cn/hzggzy/）”发布，公告有效期限为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3.相关说明：本项目实行《采购文件》预公示制度（《采购文件》预公示媒介与《招标公告》媒介一致），且《采购文件》预公示期满，采购代理机构未收到《意见函》或已对《意见函》作出答复意见的，视为本项目《采购文件》已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本采购项目仅接受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58号）第二十条载列的任一情况”的异议。
七．其他补充事宜

1.落实的采购政策：响应《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文件指导精神：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或者采购包，不再执行价格评审优惠。
2.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综合评分法。
八．采购活动当事人信息

凡对本次投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交易服务单位信息

名称（全称）：贺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广西贺州市鞍山西路83-1号4楼

联系电话：07745268001、07745267896

2.监督部门信息

名称（全称）：富川瑶族自治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财源路1号

联系电话：07747882324
3.采购人信息
名称（全称）：富川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新建路37号
邮编：542700
联系人：杨诚
电话/传真：07747895680
电子邮箱：fcny7882423@163.com
4.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全称）：广西建宇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富川瑶族自治县东环路（富阳派出所斜对面）
邮编：542700
联系人：邓红芳、钟婷婷
电话/传真：07747896663
电子邮箱：fczb7892758@163.com
5.项目联系方式

投标人如对项目有疑议的，应先向下述组织本项目采购活动的具体工作人员联系。

项目联系人：邓红芳、钟婷婷
电话：07747896663
2024年03月28日


